
不惟学历 不惟资历 以业绩和能力作为考核标准我国将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 

中内协网 www.ciia.com.cn 点击次数:671

日前，人事部再次就我国职称制度改革向外界公布，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职称改革重点是改进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制，而且将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力图能真正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真正做到职务能上能下、工资收入能高能低。

曾几何时，“学历、资历、论文、外语”被人们戏称为传统职称制度中的四大法宝，千军万马拥挤一座“职称”独木桥

的情景至今仍令许多过来人记忆扰新。而今，伴随着我国人事制度的逐步改革，我国的职称评价制度也在逐渐变得更加

人性化。“不惟学历，不惟资历，以业绩和能力说话”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用人单位衡量人才的“第一法宝”。 

深化职称改革能力业绩说话 

记者从人事部了解到，当前我国深化职称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建立以能力、业绩为导向的科学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

制，逐步制定符合各专业特点的人才评价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工作的分类管理。同时积极推行资格考试、考核

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多种评价方法，规范和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办法，加强社会化评审的制度化建设。 

此外，在职称制度改革过程中，还要积极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重点做好涉及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业资格准

入；并加快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逐步扩大实施范围。同时，还要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国际

互认工作，以及加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法制化建设。 

职称改革三大内容真正实现评聘分离 

今天上午，记者就我国职称改革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教授，他认为，人事部关于职称改

革的最新举措表明，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事改革已经进入到实质性阶段。 

刘尔铎教授认为，我国职称改革实际包含三大块内容：一是通过社会公开考试方式进行的特定职业资格认证，如律师、

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必须通过国家举办的相关考试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第二块是与市

场结合较为紧密的部分’科研院所，它们将采用“岗位制”来代替原先的职称，即先设置岗位，规定应聘该岗位的人必

须取得某种专业技术资格，只有那些最后被聘上该岗位的人，才能宣称自己具有该职称。刘尔铎教授认为，这种“先有

岗位后有职称”的做法将是未来绝大多数科研院所职称改革的方向。第三块则涉及人数最多的高校、事业单位和一些财

政全拨款半拨款事业组织，它们将采用完全的“评聘分离”政策，即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充分尊重用人单位的自

主权，真正做到职务能上能下、工资收入能高能低。刘尔铎教授认为，这部分人将是今后职称改革的重点。 

刘尔铎教授告诉记者，其实早在1986年，国家就推出“评聘分离”的政策，但近20年的时间里，此项政策并未充分落

实。由于长期以来实行“凡评上的必聘”，所以造成“表面上评资格。实际上评职称”的现象，这种所谓的“评聘分

离”只能是一种“假分离”。现实生活中“职称”与职务提升、级别待遇、住房工资等实际问题紧密关联的现象也是此

弊端的表现。 

不仅如此，长期推行“评聘一体化”使得人才缺乏动态考核，大大削弱了人才的责任心和进取心，而人才的专业技术职

务终身制也忽视了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刘尔铎教授告诉记者，在实行“评聘分离”后，还需要有相应的考核和检查制度

相配套，通过类似“年检”的政策使人才有压力有动力，在自己的岗位上真正发挥效能。 

评价标准多样化人才考桉更全面 

今天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潘锦棠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事部正在加紧研究制定的《关于深化职称制

度改革工作的意见》给他印象最深就是要“逐步制定符合各专业特点的人才评价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工作的分

类管理。同时积极推行资格考试、考核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多种评价方法，规范和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办法，加

强社会化评审的制度化建设。” 



以往我国对专业人才的评价主要是资格考试，这种方法虽然有一定的可取性，可是容易引导人们以资格考试为重，从而

忽略了对实际能力的考核。“这很容易造成对人们的一种误导”，潘锦棠教授认为，《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工作的意

见》中规定，除了资格考试，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还应有同行评议与考核相结合等多种评价方法，“这表明我国的专

业技术人才的评价标准更加多样化，对人的考核也更加全面。”与单一的资格考试相比，这种多样化的评价标准无疑是

一种进步。 

但同时，潘锦棠教授也强调，尽管多样化的评价标准在理论上优于单一的资格考试，但是“怎样使这个规定更具有操作

性”，还需要相关主管部门进—步在实践中探索。J169 J177 J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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